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114 年)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 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訂定並揭露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V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適時因應後續相關法規修正，該守則已

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www.tycons.com.tw)。 

無重大差異。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 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

處理股東建議、疑義、糾紛及

訴訟事宜，並依程序實施？ 

V  (一) 本公司依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規定，由發言人、代理發言人統一對外

說明及發布重要資訊。股東若有股務相關之建議或糾紛等向公司反應，

由股務課及股務代理機構負責處理。對各類外部利害關係人設有專責

聯絡窗口，並公告於公司網站，接受對公司之通報、建議、申訴及檢舉，

並責成專人處理與回覆。 

無重大差異。 

(二) 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

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

終控制者名單？ 

V  (二) 本公司股務作業委由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辦理，並有專職人員負責內部

人及主要股東股變動之申報作業。 

無重大差異。 

(三) 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係

企業間之風險控管及防火牆

機制？ 

V  (三)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關係人交易管理、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等，皆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辦法加以控管，確實執行風險控管及防火牆機制，

以健全本公司與關係企業之財務業務往來。 

無重大差異。 

(四) 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禁

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上未

V  (四) 本公司已訂定道德行為管理作業程序、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等規範及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交易管理作業程序』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及

明定公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之日起，包括(但

不限於)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

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持有本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上述股票交易控管措施均

事先通知並要求內部人須依規辦理。 

三、 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 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政

策、具體管理目標及落實執

行？ 

V  (一) 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本公司修訂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並於其中制定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政策規定，董

事會之組成應考量公司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等，以擬訂適當

之多元化方針，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標準： 

1. 基本條件：性別、年齡、國籍等。 

2. 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

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本公司董事會席次 5 席，其中獨立董事 3 席，獨立董事比率目標為 50%

以上，成員具備商務及管理等領域之豐富經驗與專業。此外本公司亦注

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女性董事比率目標為 20%以上，目前 5

位董事，3 位獨立董事比例達 60%及 1 位女性董事比率達 20%和 1 名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具員工身分之董事比率達 20%，上述三項均已達成目標比例。相關落

實情形如下表：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落實情形 

董事姓名 
性

別 

兼任

本公

司員

工 

年齡分布 

獨立

董事  

任期

年資 

經營

管理 

領導

決策 

產業

知識 

財務

會計 
行銷 

59   

以下 

60   

至 75 

76 至

80 

4 至

8 年 

董事長黃文松 男   V   V V V V V 

董事呂艷娟 女 V  V   V V V  V 

獨立董事魏功澳 男    V V V V V   

獨立董事劉榮欽 男   V  V V V V V V 

獨立董事黃群凱 男  V   V V V V V  
 

(二) 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是否

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

員會？ 

V  (二) 本公司依法設置薪酬委員會及設置審計委員會，已符合目前公司需求，

未來將視業務需要成立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無重大差異。 

(三) 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V  (三) 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執行一次內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每年

並定期進行績效評估，且將

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

會，並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

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部董事會績效評估，並得視需要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

者團隊執行評估。 

本公司已完成 114 年度董事會績效考核自評問卷及董事會成員自我考

核自評問卷，經回收統計評估結果，整體董事會績效尚屬有效運作，並

將評估結果提報 115 年最近期召開之董事會。評估結果已依規定於公

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並將作為未來遴選或提名董事及

個別董事薪資報酬之參考依據。 

(四) 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

師獨立性？ 

V  (四)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每年至少一次評估所屬簽證會計師安永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之獨立性及適任性，除要求簽證會計師提供「超然獨立聲明書」

及「審計品質指標(AQIs)」外，並依註 1 之標準與 13 項 AQI 指標進行

評估。經確認會計師與本公司除簽證及財稅案件之費用外，無其他之財

務利益及業務關係，亦不違反獨立性要求，以及參考 AQI 指標資訊，

列舉摘錄如下： 

構面 指標 112 年 

專業性 1. 查核經驗：事務所層級 

2. 訓練時數 

3. 流動率 

1. 簽證會計師及 EQCR 會計師及理級以上查

核人員均達 10 年以上經驗 

2. 簽證會計師 141 小時/理級以上查核人員

106.4 小時 

3. 理級以上查核人員 (不含會計師 )流動率

14.6% 
品質管控 會計師負荷：個案層級 陳政初會計師主簽公發家數：15 家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可用工時投入占比：52.6% 

李芳文會計師主簽公發家數：7 家 

可用工時投入占比：42.0% 

獨立面 客戶熟悉度 審計個案於事務所簽證年度財務報告之累積

年數：0.5 年 

監督 1. 懲戒及處分案件： 

會計師懲戒案件數及經

證交法第 37 條處分之

案件數 

1. 事務所層級：事務所：0 件 

個案層級：主簽/副簽會計師：0 件/ 0 件 

2. 主管機關發函改善 2. 事務所：0 

個案層級：主簽/副簽會計師：0 / 0 

創新能力 創新規畫或倡議 事務所層級： 

1. 下一世代審計技術：透過技術推動品質：資

料存取與分析/應用人工智慧/提升使用者體

驗。 

2. 投資優秀人才：持續的教育訓練及投資優秀

人才：留任與聚焦員工福利/持續進修/績效

管理。 

3. 實踐對品質的承諾：可持續的審計品質計畫

：審計品質指標/根本原因分析/教練式培訓

計畫。 

上述評估 AQI 指標資訊已確認簽證會計師及事務所，在查核經驗與受

訓時數均優於同業平均水準，且無懲戒及處分案件及無主管機關發函

改善之情事，事務所亦持續導入數位審計工具提高審計品質。評估結果

對所屬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業經 114 年 3 月 10 日審計委員會

討論通過後，並提報 114 年 3 月 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對會計師之獨立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性及適任性評估。 

註 1：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評 估 項 目 評估結果 符合獨立性 

1.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否 是 

2.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有融資或保證行為 否 是 

3.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僱傭關係 否 是 

4. 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是否有在本公司擔任董

事、經理人或對審計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否 是 

5. 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之的審計服務

項目 
否 是 

6. 會計師是否有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否 是 

7. 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第三

人間發生之衝突 
否 是 

8.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職

務之人員有親屬關係 
否 是 

 

四、 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
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人員，
並指定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
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但不
限於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
務所需資料、協助董事、監察
人遵循法令、依法辦理董事

V  本公司經108年11月1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聘任於本公司從事內部稽核、財
務、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以上經驗之王敏華經
理擔任公司治理主管。 

公司治理主管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協助
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協助董事遵循法令及
獨立董事資格之適法性審核及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名、選任時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等)？ 

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之檢視結果及協助辦理董事辭任
或改派代表人相關事項等。 

114年度業務執行情形 
1. 協助董事會及其所設委員會擬定會議議程，準備議事資料及議題如

需利益迴避之提醒，於114年度完成召開2次薪資報酬委員會、6次審
計委員會及6次董事會。 

2. 向董事會報告獨立董事任職期間內資格審查報告。 
3. 協助股東會之召開。 
4. 協助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於114年12月11日協助召開相關會議。 
5. 協助獨立董事與稽核主管之溝通會議，於114年11月12日協助召開

相關會議。 
6. 協助安排董事之進修課程。 
7. 檢覈董事會重要決議之重大訊息發布事宜，確保重訊內容之適法性

及正確性，以保障投資人交易資訊對等。 
8. 114年辦理2次法人說明會，處理投資人關係相關事務。 
9. 辦理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並提114年5月12日董事會報告。 

 

114 年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當年度進

修總時數 

114.03.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114 年公司治理評鑑宣導說明會(上市

公司) 

3 27 

114.05.2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114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4.08.28-

08.29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溫室氣體管理實作工作坊暨永續發展

宣導會-高雄場 

9 

114.09.2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114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 

114.12.0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115 年度 ESG 評鑑宣導會(上市公司)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

商務發展基金會 

公司治理與證券法規解析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

商務發展基金會 

誠信經營風險管理與案例分析 3 

 

五、 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
(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
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管道，
及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
人專區，並妥適回應利害關
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
責任議題？ 

V  (一) 於本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依利害關係人類別(包含員工、股

東、客戶、供應商、政府機關、社會團體(社區居民)、鋼鐵同業等)，及

其關注議題，責成特定窗口提供溝通管道，並妥適回應。 

(二) 於本公司網站設置投資人窗口，設有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及股務代理機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構聯絡資訊及信箱，作為與投資人之溝通管道。 

六、 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
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V  本公司股東會相關事務委任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無重大差異。 

七、 資訊公開     

(一) 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財

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訊？ 

V  (一) 本公司已架設中、英文公司網站(www.tycons.com.tw)，揭露公司重要規

章、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等相關資訊及執行狀況。 

無重大差異。 

 

(二) 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露

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

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

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

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

等）？ 

V  (二) 本公司資訊揭露方式如下： 

1. 架設中英文公司網站，並有專人負責蒐集及揭露相關資訊。 

2. 設置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並於公司網站揭露其聯絡方式。 

3. 透過本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公司財務資訊予投資大

眾。 

4. 法人說明會召開之相關訊息及簡報資料，均公告於公司網站供投資

人參閱。 

無重大差異。 

(三) 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兩個月內公告並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及於規定期限前提

早公告並申報第一、二、三季

V  (三)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並

申報年度財務報告，及於規定期限前公告並申報第一、二、三季財務報

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有關上述資訊之揭露，請參考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本公司係依據上市所
在地證券交易法第36
條規定之財務報告公
告及申報期限辦理。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財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

形？ 

八、 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
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權益、
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
商關係、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
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
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
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等）？ 

V  公司除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建立相關內部控制外，另設有人事

工作規則等辦法，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上依法令揭露相關事項。 

(一) 有關員工權益及僱員關懷等，請參閱本年報「肆、營運概況之五、勞資

關係」。 

(二) 關於投資者關係、供應商關係、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等，本公司已訂定「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

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等相關法規，以落實推動公司治理，其他資訊

請參閱本年報「參、公司治理報告之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六) 推

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 

(三) 本公司董事 114 年度進修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獨立

董事 

魏功澳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公司治理與證券法規解析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誠信經營風險管理與案例分

析 
3 

獨立

董事 

劉榮欽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公司治理與證券法規解析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誠信經營風險管理與案例分 3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務發展基金會 析 

獨立

董事 

黃群凱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提升公司治理與董事會績效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經營風險管理與管理委員會

運作須知 

3 

董事

長 

黃文松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提升公司治理與董事會績效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經營風險管理與管理委員會

運作須知 

3 

董事 呂艷娟 114.12.11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4 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提升公司治理與董事會績效 3 

114.12.1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

務發展基金會 

經營風險管理與管理委員會

運作須知 
3 

(四)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 

本公司於 110 年 8 月 11 日經董事會通過制定｢風險管理辦法｣，在董事

會及審計委員會之下，由總經理成立風險管理小組，並積極落實風險管

理機制，風險管理小組每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運作情形。本公

司風險管理小組於 114 年 11 月 12 日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狀況，報告內

容：1. 公司於去年 113 年 11 月 11 日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114 年

度之風險評估表，截至 114 年第 3 季各部門均落實風險管控，無面臨

風險發生而採取因應措施。2. 公司於 114 年 10 月 1 日由各部門執行

115 年度之風險評估推展、公司所面臨各項風險，包括風險來源、風險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評估及因應措施。各業務執行單位對於 115 年度風險鑑別評估項次依

其風險及其嚴重度與發生度之積分落點為低風險至一般風險，均可依

流程管控而分散風險或降低風險。各部門掌握降低風險之作業，無須展

開改善作業。 

(五) 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 

本公司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以遵守誠信經營之商業活動。 

(六) 全體董事(含獨立董事)投保責任險： 

投保對象 保險公司 
投保金額 

(新台幣：元) 

投保 

期間 

董事會 

報告日期 

投保

狀況 

全體董事 
新光產物保險 

(股)公司 
32,395,000 

起：114/06/04 

迄：115/06/04 
114/05/12 續保 

(七) 專利管理： 

本公司為傳統產業，多年來具有多項專利權，例如「線材除鏽裝置」、

「六角形螺頭成型裝置」、「剪力釘之铆珠機」、「建築用扭矩控制螺栓」、

「鋼筋續接器」等等，唯因專利為產業共享共用，因此在專利期滿後就

不再單獨持有。目前僅持有 I744688 號「自攻螺絲」發明專利，發明專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利權期間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39 年 9 月 2 日止，並於 114.11.12

董事會報告 114 年度智慧財產管理運作情形。 

 

 

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 近 4 年結果 

屆別 第 11屆 第 10屆 第 9屆 第 8屆 

級別 21%~35% 36%~50% 21%~35% 21%~35% 

 


